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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在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的基础上相应调整每股获分配金额，具体于相关情形发生时由

董事会另行决策公告。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主要原因系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

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公司需留存资金满足日常资金需求及重大投资等现

金支出，为公司平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1]361Z0159 号】，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68,425,164.33

元。在充分考虑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的基础上，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0 年

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配方

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总股本 27,380 万股，

此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数为 13,685,032.87 元（含税），占公司 2020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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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在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的基础上相应调整每股获分配金额，具体于相关情形发生时由董事会另行

决策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68,425,164.33 元，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为 205,089,886.64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13,685,032.87 元（含

税），占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 

（一）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已经达到了 2,799GW，相对 2019 年增长了

10.28%。2020 年，太阳能和风能在新增可再生能源中仍占主导，达到 91%，其

中太阳能发电占新增发电总量的 48%以上，达到 127GW，同比增长 22%。全球

光伏市场发展迅速，增长动力强劲，南美、中东、北非等新兴市场贡献增量明显。

从整体看，光伏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将作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

向。光伏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空间将大幅提

升，即将进入黄金时代。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是一家从事光伏支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开发及建

设；光伏电力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处于相对

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巩固和增强自身竞争力，拓展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

有率。2020 年，公司将着力于生产线的改造升级并完善供应链，扩大生产规模；

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打造以光伏智能跟踪器为核心的产品布局；同时深化建设本

地团队及销售网络，积极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增加国内及东南亚市场占有率。公

司电站开发、建设、运维服务业务将以光伏支架销售为依托，发展中小型电站及

户用光伏系统工程服务。公司电站投资业务保持现有自持电站规模不变，并逐步

优化现有电站资产，立足福建本省，以搭配智慧能源节电系统的中小型工商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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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电站为未来投资方向。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但目前，光伏行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决定在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同时，需留存足够运营资金来支持公司未来快速、

稳固的发展。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0,474,452.36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9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425,164.3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1.63%。结

合公司目前所在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公司需留存资金满足日常

资金需求及重大投资等现金支出，为公司平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近三年，除因 2019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值，未进行现金分红外，公司均进行了现金

分红。近三年（含本年）分红总额占近三年实现平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155.24%。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公司管理层在充分考虑实际经营及未来资金需求

的情况下，做出的分红预案决定。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即回报了投资者，

保障投资者权益，也兼顾了公司后续发展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

展。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2020 年末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用于研发投入、生产经营

发展、收购资产、购买设备等重大投资及现金支出，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公

司的快速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发展和股东

回报的需求，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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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制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资金需求

及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决策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经营业绩与战略需要，兼顾了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8 日 


